附件3

职称申报需准备的材料

	一、业绩成果

	范围要求：

1.有职称：提交职称之后取得的材料；

2.无职称：提交参加工作后取得的材料；

材料要求：

1.提交三项及以上有效业绩成果；

2.上传图片文件限于PDF或MP4格式，每个文件小于20MB

	专业论文：须为正式出版物，结合本人专业技术工作实践撰写，且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学术价值的专业论文。

要求：须为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业论文。
上传材料要求：1、期刊封面   2、目录页(署名页）  3、论文全部内容页   

无期刊原件的，可到出版社（杂志社）官方网站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截屏后上传。

国外发表的专业论文，需要出具国家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查询证明。

	专著编著：须为正式出版物。专著/编著（教材）的内容与申报专业一致。

要求：编著（教材）须为主编、副主编，其他编委会成员均不能认可；专业著作/译著须为独立作者，或排名第一且独立撰写5万字以上。

上传材料要求：1、封面   2、作者页（编委会页）并标注本人位置   

无专著/编著（教材）原件的，可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截屏后上传。

	发明专利：专利内容与申报专业一致。须是已授权，未过期的发明专利，不限排名。
要求：无排名要求，均可以认可，未授权的专利不认可。
上传材料要求：有本人署名的正本页，并标注本人位置。 

无发明专利原件的,可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截屏后上传。

	技术报告：指专业技术研究过程、进展和结果的技术性报告。包含研究报告、项目报告、技术报告、工程方案，课题报告等。
要求：作为技术报告的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或编写组组长（副组长）

以下情况不予认可：①检测类报告  ②竣工类报告  ③验收、鉴定结果性质的报告
上传材料要求：1、封面   2、重要内容页，包括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等

	设计文件：已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已投入建设、生产。
要求：作为设计文件的（总）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上传材料要求：1、封面   2、重要内容页   3、本人署名位置单独拍照   4、须有单位原始盖章

	技术标准：已由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执行并备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标准内容须与申报专业类别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要求：作为主要起草人，不限排名。
上传材料要求：1、封面   2、重要内容页   3、标出本人署名位置       

无技术标准原件的,可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截屏后上传。 

	行业工法：由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执行并备案的国家级、省部级工法。
要求：工法编写人无排名要求，未发布工法不予认可。                                      
上传材料要求：1、行业工法证书    2、标出本人署名位置。

无工法原件的可到工法证书颁发单位官网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截屏后上传。

	二、答辩代表作

	答辩代表作要求：

1.答辩代表作类别任选其一；

2.上传专业论文（有本人姓名）或其他答辩代表作及代表作说明，文档须为PDF格式，字数不少于5000字；

3.专业论文或代表作说明必须为中文；

	专业论文：

结合本人专业技术工作实践撰写，是否公开发表不限，毕业论文不能作为答辩代表作。

须为本人独立撰写（唯一作者），通讯作者不予认可，字数不少于5000字。

	其他答辩代表作-专著编著：须为正式出版物。专著/编著（教材）的内容应与申报专业一致，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编著（教材）须为主编，副主编，其他编委会成员均不能认可；专业著作/译著须为独立作者，或排名第一且独立撰写5万字以上。系统中需上传专著编著的原文档。
答辩代表作说明：须提交“著作内容概述”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介绍著作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写作目的，该书的销售情况以及实际指导意义。如果是合著，还要写明本人撰写的章节。

	其他答辩代表作-发明专利：专利内容必须与本人申报专业类别一致。须是已授权，未过期的发明专利，不限排名。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均不认可。系统中需上传有本人署名的正本页的发明专利。
答辩代表作说明：需提交“专利情况说明”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说明内容应包括该项专利的研发背景，对产品、方法或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专利申请时间、专利授权时间等，同时具体描述本人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内容、所起作用、排名情况以及该项专利的转化成果、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其他答辩代表作-技术报告：指描述专业技术研究过程、进展和结果的技术性报告。包含研究报告、项目报告、技术报告、工程方案、课题报告等类型。工程技术系列以实证性研究报告为佳。系统中需要上传技术报告重要内容页，包括：1、封面   2、重要内容页，包括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材料，申报人工作职务（任职文件）等。
答辩代表作说明：需提交“报告撰写说明”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说明内容应根据报告类型和性质特点，介绍项目背景、研究过程、项目进展和结果，是否审批通过，以及本人在撰写报告中所承担的工作。

	其他答辩代表作-设计文件：须为已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是已经投入建设、生产。在建筑工程领域，设计文件包括“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在生产制造领域，设计文件指“工作图设计”，是根据技术设计绘制出的全套工作图纸。系统中需上传技术文件重要内容页，包括：1、封面   2、重要内容页   3、本人署名位置单独拍照   4、需有单位原始盖章

答辩代表作说明：须提交“设计文件说明”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说明内容应包括本人在项目设计中担任的角色，阐述本人设计完成的工作内容，以及该项目设计文件的实施情况。

	其他答辩代表作-技术标准：已由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执行并备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标准内容须与申报专业类别一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作为主要起草人，不限排名。企业标准、图集不予认可。系统中需上传技术文件重要内容页，包括：1、封面   2、重要内容页   3、标出本人署名位置
答辩代表作说明：需提交“标准起草说明”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详细说明该项标准或规范的基本信息，适用情况，是否修订或废止。本人在标准或规范起草过程中所做具体工作内容、所起作用及排名情况。

	其他答辩代表作-行业工法：已由相关主管部门发布执行并备案的国家级、省部级工法。工法必须是经过工程实践并证明是属于技术先进、效益显著、经济适用、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施工方法，具有完整的施工工艺。作为工法编写人、不限排名。系统中需上传行业工法重要内容页，包括：1、行业工法证书  2、标出本人署名位置
答辩代表作说明：需提交“工法编写说明”作为答辩代表作说明，详细说明该项工法的基本信息，应用实例、先进水平、取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本人在工法编写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内容、所起作用或排名情况。

	三、系统填报注意事项

	基础信息-A2：系统自动调取；
学历信息-A3：系统自动调取，如系统未调取成功，需提交毕业证书原件扫描件，同时补充学信网查询结果；
继续教育-A4：需填报近三年（2024至2026年）与申报专业相关、不少于72学时继续教育学习经历及证明，申报系统中此字段为必填项。证明中需体现：学习内容、学习时间、累计学时、证明单位盖章；
工作经历-A5：系统自动调取。涉及外省工作经历，需手动填写，同时提交与外省工作经历对应的社保证明；
职称及职业资格信息-A6：系统自动调取，如系统未调取成功，需补充职称证书原件扫描件及本人证书查询结果截图。查询路径：申报人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个人服务~人事人才~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个人注册~查询本人证书~截图保存上传系统；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A7：系统自动调取，未调取成功，需补充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证书原件扫描件及本人证书查询结果截图；

	专业技术工作概述-B1：重点对近五年专业技术工作进行概述；

专业奖项-B2、所获荣誉-B3：按所获奖项证书的实际情况填报，B2与B3所提交的内容不得重复，同一奖项只填报一次；

	专业技术工作-C1：重点提供近五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答辩代表作-D1：需选择代表作类型，非专业论文的答辩代表作应选择其他答辩代表作；
委托评审函-D6：中央在京单位本级及所属二级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时在京正常参保，由中央在京单位人事部门开具《2026年北京市职称评审委托函》或经中央在京单位同意后由所属二级单位开具委托函并上传系统；


